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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開既有住宅耐震能力初步評估表格更新研商會議  

紀錄 

壹、時間：105 年 3月 7日（星期一）下午 2時 

貳、地點：內政部營建署 107 會議室 

參、主持人：王副署長榮進 記錄：黃琡媛 

肆、出（列）席單位及人員：詳簽到單 

伍、業務單位報告：略 

陸、報告事項：研究單位建築研究所及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報

告(略) 

柒、各單位發言摘要：  

一、宋裕祺教授回應提問 

(一) I 值在定性分析沒有顯現出特質，但本次重點主要是在加入定量

的分析部分，並把比重調整為 50:50，這樣 I值就不會這麼敏感。 

(二)定量部分的比重是否可以調高，考量不敢貿然完全取代定性分

析，目前是以一半一半來設計，但比重的部分是可以再討論的。 

(三)高樓層建築部分比較關注在作商業使用的底層，其 1樓的剪力牆

少，故抵抗水平力的平衡不足，建物資料透過專業人員填列來找出

弱層建物。 

(四)影響評估結果的參數建議不要有內定值，應該要由專業評估人員

現場判斷，偏心會考慮放進去，目前作得耐震初評不是震後緊急鑑

定，是針對外觀無損害的建築物作一個快速的篩選，篩選出具危險

性的建築物，讓它進入後續的措施。 

(五)若無相關圖資的情況下，由評估人員去現場針對柱、樑尺寸量測，

鋼筋量部分會找有經驗公會討論如何定義，此外，定量分析的好處

是可以保護從業人員。 

二、蔡益超教授回應提問 

(一)評估結果分數 25分、50 分沒有一定堅持，如果大家用 30 分、60

分比較習慣要調整一致也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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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每一項評估項目都有解說，評估人員在填表時參考解說填寫，應

該會有一定的幫助。 

(三)定量是介於以前純定性中間的版本，如果大家覺得兩者的比重要

調整可以再考量，項目有重複的地方之後回去會再檢查，參數有

不瞭解或無法填列的地方，會設定建議值。 

三、黃世建教授回應提問 

(一)目前國家地震工程研究中心的評估方式在校舍部分的研究非常

多，初步評估重點應該在篩選率，中心於 3/18及 3/19 會在台南

收集 100棟資料，裡面會有 80棟低矮 RC、20 棟是中高樓層，全

國的老屋健檢會有許多不同建築型態分布，低矮層我們以強度為

主，到了中高樓層，則是宋老師這邊的定量、定性，國震中心著

墨較少，但到了高樓，建議不要再作初評了，以定性為主，只要

達到一定規模、底層住商混合、都會區、倒下來會否壓傷人，設

定幾個臨界點就應該進入詳評，先把這些重要的抓出來讓這些建

築物快速進入後面的程序，這樣才能夠有效的解決問題。 

(二)國震中心於網頁上有提供民眾自行上網試算檢查，如果全面性健

檢，就須有後續複雜的行政處置措施，如果全面來作，建議一定

要有篩選率，不要去作了之後發現有七成以上會被貼上標籤，希

望可以控制在三成、四成，我們在校舍的經驗上是有五成的機率

進入詳評，詳評有 9成會再往進入後面程序，從中發現只要有專

業技師需要簽證的時候，他的填列態度就會趨於保守，如果初評

是要由專業技師來作，可以預見他的篩選率會很保守，所以我們

今天提出的低矮型的初步評估表格，透過大量的統計分析數據，

強度取平均值下一個標準差，著重在篩選，讓專業人員不用負太

多的責任，這樣他就願意簽證，從篩選完結果再選其中的三成去

作詳評，此表格不只可針對街屋，也可以針對獨棟式跟公寓式的

住宅使用。 

四、陳啟中委員回應提問 

(一)表格如果太簡單，專業評估就沒有存在的價值，如果太複雜那就跟

經費的問題有關，建議採一個比較折衷的方式，國震中心表格比較

簡易，但無法上傳雲端，後續評估數量大時如何去管理這塊資料需

要考量，資料建置有助於後續政府針對危險度較高之建築物採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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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措施。 

(二)其實本次辦理耐震初步評估主要的目的就是在找出潛在的維冠大

樓，國震中心那套如可以再簡化成固定計算程式，也許未來直接

提供給消費者自行檢核即可，政府要做評估應想好後續的配套，

讓民眾可以發現疾病也可以去治病，如果不作為那乾脆不要檢查。 

(三)直接進入詳評錢從哪裡來？有時候直接作補強都比詳評便宜，有

些比較不嚴重的是不是就讓他直接去補強。 

五、臺灣省土木技師公會： 

(一)PSERCB 舊表與新表差 22分，是否將定量部分提高權重至 60～65

％，定性部分降至 35～40％（可採已完成評估建築物驗證）。 

(二)樓層數是否對評估結果有所影響，或建物如維冠大樓為單跨，是

否本程式可以辨識其影響性。 

(三)是否可比較 0206 美濃地震倒塌建築物使用本表作比較，確認本評

估方法之正確性。 

(四)樑跨深比（B209），若有 100 根樑到底取多少根較合理？ 

(五)柱高深比（B210），若有 100 根柱到底取多少根較合理？ 

(六)B313（短柱）且 B416（柱子之損害程度）似乎重覆；同理 B314

（牆體造成短樑嚴重性）與 B209 似乎重覆。 

(七)定量分析時需輸入「建築物重量」、「保護層厚度」，於填表時會遇

到的問題，該如何決定此數值。 

(八)B205（基礎型式）、1樓配筋、1樓混擬土強度等，若沒有圖時如

何假設較為合理。 

(九)國震中心 Is值法沒有考慮混擬土強度、鋼筋比，而 PSERCB 則有

考慮，二者差異程度如何，篩選率為何？應予以考慮比較此兩種方

法何者較為合理。 

(十)建議以新版表格實施住宅結構評估。 

(十一)建議執行住宅性能評估人員不限縮為開（執）業技師，尤其全

省需初步評估建築物逾 60萬棟，需求人力眾多，是否另立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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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法。 

(十二)請營建署儘早決議採用表格，以統一為原則。 

六、臺北市結構技師公會： 

(一)評估表適用範圍宜適用於所有建築物。 

(二)輸入參數宜有彈性（如單位重、用途係數、材料強度、面積、配

筋等），以適用於不同用途、使用強度之建築物。 

(三)短柱數應對建物耐震能力影響甚大，應予特別考量。 

(四)評估作業宜簡易，具有篩選鑑別功能。 

(五)建築物之偏心扭轉數應宜納入考慮。 

七、彰化縣建築師公會： 

(一)新表 PSERCB 加「定量」能較準確，惟私有建築如違建使用部分，

較公有建築為多，且有許多並無原結構資料，是若該部分皆「經驗

值」輸入，則評估結果與專業人員簽證責任的衡平，建議在文件上

有證明或比如「無資料者」評比分數可否不一？ 

(二)若須再繪圖，則每件 6千，執行上較有困難（尤其原無資料者）。 

(二)二個方法，建議互為評估整合，未來可提供執行，初評首重快速

與篩選率，此應增加案例 STUDY 或可分類表格亦可。 

八、臺南市建築師公會 

(一)PSERCB 需有圖說，現況較不合宜。 

(二)低矮型與以前所用之觀念不同。 

(三)希望能儘速定案表格。 

九、新竹市建築師公會： 

(一)建議定量分析，所需現場收集資料項目，應考慮實作工作量之負

荷，以免執行困難。 

(二)採用新表格時，請署內儘速統一辦理講習課程。 

十、南投縣建築師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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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PSERCB 初步評估方法，比較有考慮建築物的複雜性。 

(二)PSERCB 法，但無設計圖時，如相關參數，如 fc′、鋼筋比、箍筋

間距等，需採用經驗參數，如此對評估結果的差距（RANGE）會有

多大。 

(三) PSERCB 法如何判斷 I值的種類？ 

十一、桃園市土木技師公會 

是否有開發手機 App 或平板 App以利現場直接作業。 

十二、社團法人台灣建築發展學會 

(一)建築物平立面圖表，雖可手繪示意圖拍照，是否需檢附各層平面

或僅附一層平面即可（國震中心版本建議比照）。 

(二)討論事項案由一，第三項第（二）款如需增加平立面圖，建議再

增加費用，以利進行。 

(三)案由一，第四項第（四）款，建議儘快分區辦理教育訓練，以求

能一致性、正確性。 

(四)建議整合統一版本（目前有二種版本，PSERCB 及國震中心）。 

十三、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 

中華民國建築技術學會對於今天學者、專家提出之表格及方

式，願意全力配合。 

十四、中華建築公共安全學會 

本會將配合開會結果選定之方式及表格積極參與建築物詳評及

初評。 

十五、財團法人臺灣建築中心 

(一)配合建研所新系統（雲端平台）建請考量同時間最大處理能量。 

(二)建議在基本資料表再加入使用執照字號、使用執照發照日期、建

造執照字號、建照發照日期（皆於使用執照存根）；並利用地址自

動轉出建物之 GPS座標（WGS84 之座標值），以利與署裡全國建管

資訊系統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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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討論事項： 

決  議： 

一、本次會議經與會單位表示意見，初步皆認同新表加入定量分析較

舊式純定性分析，可降低評估人員主觀認定所造成評估結果的誤

差，提高初步評估之準確性，惟對於新表 PSERCB 定性、定量分析

之比重、參數之定義及如果無相關建築圖資時該如何填列、建議

進入詳細評估之分數等，仍有許多部分尚須廣納各界意見並與日

後執行之評估人員協調至可實際操作版本後辦理，爰請建築研究

所協同研究單位儘速於北、中、南至少辦理 3場次推廣講習會，

收集各界意見據以再調整表格後，提送最後定案表格供本署另案

召開會議確認。 

二、前開修正後新表倘經本署召開會議確認定案後，本署再於會中確認

新表採行時間。至於新表尚未確認完成前，仍依現行住宅性能評估

實施辦法所訂定表格操作。 

三、因新表 PSERCB 相關資料收集及參數填列須透過雲端平台進行操

作，此平台 105 年度建築研究所尚有編列管理維護經費辦理，至於

後續之系統管理維護、全面推動後大量數據分析原伺服器系統是否

可負荷、輸入數據之安全性及個人資料保密性是否完善等，皆請建

築研究所及研究單位預為研擬方案提送本署參考。 

四、有關國家地震研究中心所研提之低矮型 RC 鋼筋混凝土建築物耐震

能力初步評估法，雖不適用於 7樓以上高樓層建築物評估，惟表

格較為簡易，是否可以建築物規模採雙表並行，亦請國家地震研

究中心再行收集相關意見及資料研析提送本署併PSERCB新表召開

會議研商。 

五、有關評估費用計費方式仍依原核定之收費方式 3,000 平方公尺以下

6.000 元，3,000 平方公尺以上(含)8,000 元辦理。 

玖、散會（下午 5點 00 分） 

 














